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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MORRIS HOME HOLDINGS LIMITED
慕 容 家 居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75）

有關中期業績公告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8月30日的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除文
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糾正該公告第 13頁附註10（貿易應付款項
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所載的下列排印上的無心之失：

(1) 於2022年6月30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超過6個月的未經審核貿易應付
款項及應付票據應該是人民幣 128,341,000元，而不是人民幣68,341,000元。

(2) 於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總額應該是人民幣
161,260,000元，而不是人民幣 101,260,000元。

(3) 應付票據應於 1年內結算，而不是按90至270日的期限。

本澄清公告為該公告的補充，且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除本澄清公告所披露者
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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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排印上的無心之失已在本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中
期報告」）第31頁的附註14（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中更正，該中期報告已於
今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慕容家居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鄒格兵

香港，2022年9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鄒格兵先生、沈志東先生及吳月明先生；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吳偉霞女士、檀天紅先生及趙紅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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